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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GF—2000—0306

测 绘 合 同

工程名称： 2024 年灵石县传统村落测绘试点项目

合同编号：

国 家 测 绘 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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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人（甲方）： 灵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合同编号：

承揽人（乙方）： 山西广域达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灵石县住建局

承揽人测绘资质等级： 乙级 签订时间： 2024 年 7 月 15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

合同。

第一条 测绘范围（包括测区地点、测区地理位置等）： 2024 年灵石县传统村落测绘试点项目

第二条 测绘内容（包括测绘项目和工作量等）： 对灵石县董家岭村、夏门村、冷泉村 3 个传统村落内院

落及构筑物进行测绘建档工作传统建筑测绘、360VR 全景拍摄制作、宣传片拍摄制作、地形图制作

第三条 执行技术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等级

1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 国标

2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13923-2016 国标

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第 1 部分 1:500 1：1000 1:2000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GB/T20258.1-2019 国标

4 《城市测量规范》 CJJ/T8-2011 行标

5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 CJJ/T73-2019 行标

6 《古建筑测绘规范》 CH/T6005-2018 行标

第四条 测绘工程费：

1、取费依据：国家颁布的测绘产品价格标准。

2、取费项目及预算工程总价款：897800 元（捌拾玖万柒仟捌佰元）

第五条 甲方的义务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7 日内向乙方提交有关资料。

2、应当保证乙方的测绘队伍顺利进入现场工作，并对乙方进场人员的工作、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

3、甲方保证测绘费用按约定支付，以保证测绘工程的顺利进行。

4、允许乙方内部使用执行本合同所生产的测绘成果。

第六条 乙方的义务

1、自收到甲方的有关材料之日起 10 日内，根据甲方的有关资料和本合同的技术要求完成技术设计

书的编制，并交甲方审定。

2、自收到甲方对技术设计书同意实施的审定意见之日起 3 日内组织测绘队伍进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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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应当根据技术设计书要求确保测绘项目如期完成。

4、允许甲方内部使用乙方为执行本合同所提供的属乙方所有的测绘成果。

5、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将本合同标的的全部或部分转包给第三方。

第七条 测绘项目完成工期

序号 项 目 完成时间 备注

1 宣传片拍摄 2024 年 9 月 20 日

2 VR 全景拍摄 2024 年 9 月 20 日

3 传统建筑测绘图集 2024 年 9 月 20 日

4 传统建筑测绘文本制作 2024 年 9 月 20 日

5 传统建筑档案制作 2024 年 9 月 20 日

全部测绘成果应于 2024 年 9 月 20 日前交甲方验收。

第八条 乙方应当于测绘工程完工之日起 7 日内书面通知甲方验收，甲方应当自接到完工通知之日

起 7 日内，依据本合同约定使用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要求，对乙方所完工的测绘工程完成验收。

对乙方所提供的测绘成果的质量有争议的，由测区所在地的省级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裁决。其费

用由败诉方承担。

第九条 对乙方测绘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著作权归属的约定：测绘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归甲方所有，

著作权归乙方所有。

第十条 测绘工程费支付日期和方式

按《灵石县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1、乙方根据技术设计书的要求向甲方交付全部测绘成果（见下表）。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数量 备注

1 宣传片 3 电子版

2 VR 全景 120 电子版

3 传统建筑测绘图集 3 纸质版及电子版

4 传统建筑测绘文本 3 纸质版及电子版

5 传统建筑档案 3 纸质版及电子版

乙方向甲方交付约定的测绘成果 6 份，成果满足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测绘成果归档

要求（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电子版成果提供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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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甲方违约责任

1．对于乙方提供的图纸等资料以及属于乙方的测绘成果，甲方有义务保密，不得向第三人提供或

用于本合同以外的项目。

第十三条 乙方违约责任

1．在甲方提供了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并且保证了工程款按时到位，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日期

提交测绘成果时，应向甲方赔偿拖期损失费，每天的拖期损失费按合同约定的预算工程总价款的 1 ％

计算。因天气、交通、政府行为、甲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等影响测绘作业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工程拖期，乙

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的，乙方应负责无偿予以重测或采取补救措施，以达到质量要求。

因测绘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而又非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所致)造成后果时，乙方应对因此造成的

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产生的责任由甲方自己负责)。

返工周期为 30 天，到 2024 年 10 月 20 日完成，并向甲方提供测绘成果。

3．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以及属于甲方的测绘成果，乙方有保密义务，不得向第三人转让，

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工程款总额的 20％赔偿损失。

4．乙方擅自转包本合同标的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要求乙方偿付预算工程费 30％的违约金。

第十四条 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理。

第十五条 其他约定：乙方负责配合甲方通过上级部门专项审查评估。

第十六条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的态度加以解决。双方协商

一致的，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七条 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由双方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

当事人双方同意 项目所在地 仲裁委员会仲裁(当事人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未达成

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八条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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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全部成果交接完毕和测绘工程费结

算完成后，本合同终止。

2．本合同一式 陆 份，甲方 叁 份，乙方 叁 份。

定作人名称(盖章)： 承揽人名称(盖章)：山西广域达科技有限公司

定作人地址： 承揽人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

路赛格商务楼 1809 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E-Mail： E-Mail：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太原河西支行

行号： 行号：301161000070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141000250012018013956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